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簽陳範例
115年5月21日修訂 (NCHU)
簽 於 本校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主旨：為辦理「○○○」之「財物類、勞務類」採購事宜，擬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，簽請核示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34條第1項規定，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5月29日工程企字第1140100263號函辦理。
2、 本單位於製作旨揭採購之相關招標文件前，尚有訪價或商情蒐集等請廠商提供參考資料之作業。惟訪價或商情蒐集內容如涉及具體招標文件內容，則有違反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「機關之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」規定之疑慮。是為使前述作業符合該項規定，擬依該項但書「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，不在此限」之規定，透過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方式，以排除該項本文之適用，避免過失洩露機密。
3、 旨揭採購擬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公告內容如下：
（1） 標案案號：本簽文之文號。
（2） 公開徵求日期：自刊登公告日起○○○日內。(公開徵求公告後，公開徵求結束日期不允許提前)
（3） 內容摘要：○○○       。（如購案標的名稱-公開徵求報價或參考資料）
（4） 附加說明(公開徵求並非招標公告，如將公開徵求作為招標公告，無效)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1. 工作項目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 採購標的分類：□財物類、□勞務類。
3. 徵求報價參考資料：本案尚屬【詢價階段】，請於□公開徵求結束日期□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○○分前將相關報價參考資料(註明廠商名稱、統一編號、電話、傳真、聯絡人)以【郵寄】(402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國立中興大學 【請購單位：○○】或【電子郵件】或親洽方式提供。
4. 其他：
（1）廠商提供報價或參考資料，僅供本校採購參考，不作他用，一切費用由廠商負擔。
（2）本校有權保留變更需求之權利，一切以正式招標公告文件為主。
（3）建議廠商報價前親至現場勘查，現地勘查時間：○○○。
（5） 聯絡人：○○○；聯絡電話：○○○；電子郵件信箱：○○○。
（6） 是否提供公開徵求說明文件：□是，檢附○○○；□否。
擬辦：如奉核可，移送採購組辦理刊登政府電子採購網相關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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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【備註】依據《政府採購法》第34條第1項規定，機關辦理招標前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時，自公告日起至截止收件日止，應訂定 10日以上的合理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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